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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方明君 厉永滨

4月12日，富春江船闸船舶日过闸量再创新高，达到62艘次，其中上行32艘次、下行30艘次，总计29798载重吨。
富春江船闸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扩建改造后每年吞吐量可达2500—3200万吨，成为目前浙江省内建设规模最大、水头最高的船

闸，与国内最大的三峡船闸平均单级水头相当。它的启用，使得钱塘江上游兰江、衢江和新安江共计约280公里高等级航道通航瓶颈被打
通，浙西航道迎来“黄金时代”。

省检察院推出省级
“互联网+检察”指数榜

系全国首次，今后将每月发布

通讯员 徐笑余

本报讯 4月13日，浙江省检察院发布 2017 年 3
月浙江省“互联网+检察”指数排行榜。这在全国省
级检察院尚属首家，今后将每月定期发布。

“互联网+检察”指数（Internet + Procuratorate
Index，英文简写为“IPI”）是衡量检察机关利用“两微
一端”等开展检务公开、检民互动和法治宣传等工作
效果的数据评价标准，由“互联网+检察”指数总榜、检
察微博排行榜、检察微信排行榜、检察头条号排行榜
四个排行榜组成。

本次发布的浙江省“互联网+检察”指数总榜显
示，2017年3月，衢州市检察院位居总榜榜首，杭州市
检察院、台州市检察院分列总榜第二、第三位。分榜
中，衢州市检察院、龙泉市检察院、诸暨市检察院分别
占据微博、微信、头条号排行榜之首。

据统计，此次参评的浙江检察新媒体账号为306
个，其中微博102个、微信102个、头条号102个。3月
浙江省检察机关共发布微博 2912 条、微信文章 1532
篇、今日头条文章1223篇。

浙江省检察机关在巩固借用传统媒体开展检察
宣传的同时，注重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力量，统筹
运用检察自媒体与主流网络媒体，形成了立体化的传
播矩阵和倍增的宣传效应。2016年3月，浙江省三级
检察院实现了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两微一端”全
覆盖；同年6月28日，全省三级检察院集体入驻腾讯

“企鹅号”平台，构建了浙江检察新媒体矩阵。

本报记者 周国新通讯员郑瑶

本报讯 昨天，台州市委政法委牵头召开台州市政法综治战
线向卓玉宝同志学习座谈会。

实干、担当、奉献，这是台州玉环大麦屿街道综治办主任卓
玉宝留给人们的印象。这位35年来一直坚守在基层一线的街道
干部，每天都在默默地为基层工作劳心劳力，不曾计较个人得
失，一心服务群众，即使身患重病仍坚守一线，直到他手里的调
解工作圆满完成（本报今年3月13日曾报道了卓玉宝的感人事
迹）。他的事迹经各级媒体报道后引起强烈反响，台州市政法综
治战线各部门纷纷开展了向卓玉宝学习的各项活动。

座谈会上，卓玉宝的同事回顾了之前与卓玉宝一起工作时
的许多细节，这些细节再一次让政法综治工作者肃然起敬。

台州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李晏子表示，卓玉宝是台州市政法
综治战线上优秀党员干部的一个代表，“长期以来，我市政法综
治战线的广大干部始终按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牢记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
命，尽职尽责，扎实工作，为台州的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说，在台州的政法综治战线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如王
盛、阮林根、尤学军、谢联正等，都和卓玉宝一样，展示了台州政
法综治工作队伍的良好精神风貌，激发了广大政法综治工作者
的工作热情，在全社会树立了政法综治队伍的崇高形象，赢得了
社会的广泛赞誉。

据了解，台州市政法综治战线还将继续开展向卓玉宝等先
进典型学习的活动，进一步弘扬台州政法综治铁军精神。

台州市召开卓玉宝先进事迹座谈会

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铁军精神

富春江船闸日过闸量创新高

（上接1版）
为此，今年年初，绍兴市公安局在全省率先启动

规范提升辅警队伍工作，并将其纳入“强素质、树形
象”主题活动。绍兴市公安局将辅警队伍分为两大序
列、八种类型和六个层级进行管理，按照平时考核与
年度绩效考评相结合、考核业务实绩与现实表现相结
合的方式，综合评定考核等次，并直接与其薪酬挂
钩。同时，绍兴市公安局还制定了辅警着装和携装相
关制度。

“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并给予大力
支持。”绍兴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委市政府还
成立了由编办、公安、民政、财政、人社等部门组成的
公安机关辅警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各部门分工负
责、密切配合，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

“现有辅警必须通过文化考试、体能测试和警种
专业技能考核；新招聘人员也将经过严格的岗前培
训，培训合格后才能上岗；今后还将定期组织辅警开
展轮值轮训、警种专训和骨干精训等系统教育训练工
作。”绍兴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一系列举措，
将有效增强辅警队伍的职业认同感和荣誉感，促进绍
兴公安辅警队伍朝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

下一步，绍兴市公安局还将发布公告，按照新制
定的招聘办法，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向社
会公开招聘辅警。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林珑

本报讯 转眼又到了休渔期。虽然守着海边，但渔民林某
却下定决心，今年再也不能为了那点工钱再在禁渔期里非法捕
鱼了——更何况在去年的那桩案子后，他已经在检察院认罪悔
罪，并写下了悔过书。

而靠非法捕鱼获利的幕后老板和船老大就没那么幸运了：
近日，经玉环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均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对幕后老板李某某和船东吴某某、船老大兰某某判处相应有期
徒刑。而林某等19名普通船员，则得益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
策和绿色司法，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或不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定
罪不诉。

去年四五月，玉环人李某某与福建船东吴某某约定，吴某
某在休渔期的6月1日至8月1日期间捕捞的渔获物由李某某
收购，网具、油等物品由李某某提供。期间，李某某还赶到福建
霞浦，找到船老大兰某某，让兰某某当自己渔船的船长，也与兰
某某约定其捕获的梭子蟹由李某某收购，获利两人分成。

生意谈好，去年6月，两条渔船开始行动。吴某某从老家
找来林某、曾某某等9名船员，兰某某也召集卢某某等10名船
员，两船均赶到玉环坎门。之后，两船分别出海至玉环披山岛
海域捕捞梭子蟹。去年6月27日，在披山岛海域，正在非法捕
捞的两渔船被海洋渔业执法人员查获。查获时，吴某某船共捕
捞梭子蟹3500公斤，其中3000公斤已被李某某收购；兰某某共
捕捞梭子蟹5500公斤，其中5100公斤已由李某某收购。两船
其余渔获物均被执法人员当场查扣。

2016年9月27日，李某某等22人因涉嫌非法捕捞罪被公
安机关移送玉环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办案检察官经仔细审查发现，22人虽均参与非法捕捞，但
地位作用、分工及获利情况悬殊。比如其中的李某某，她是幕
后老板和提议者、主导者，也是最大获利者；船东吴某某和船老
大兰某某，指挥船员进行捕捞，也是主要获利者；而两艘船上的
19名船员，仅领取固定工资，且直至案发时领到的也只是出海
前船老板给的补贴家用的两三千元，在非法捕捞过程中没有明
显积极主动的行为。因此，应当对22名犯罪嫌疑人根据各自
在案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区分，而不是一概而论。依据宽严相济
的刑事政策，最终，玉环县检察院作出决定，对3名主要获利者
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而对19名船员依据各自
出海次数，分别作定罪不起诉和不追究刑事责任处理。

系统提升万名辅警素质

又到休渔期，去年在此期间受雇捕鱼的19个船员说：

“再也不能为了那点工钱非法捕鱼”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让他们有了悔过之机


